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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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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雨
 

雷 
革
局
家
銳
婚
墓
慮
 

黄
景
仰 
李
奕
想
關
 
壽
所
觀
輔
 

梁
艮
勝 

余 
泉 
林
時
育 
林
英
傑 

周
錦
華 
王
蘇
女
士 
林
脚
逢 
摩
 
匡 

胡
維
賀 

吳
贊
滿 

劉
公
安
關
榮
；§  

林
富
全 
2

沛 

曾
長
有 
湯 
能

川
徒
暢

16 
榮

黃
元
俊

曹
宜
霖

鄧
復

羅
卸
 

胡
侍
臻 

鄺
小
民

李 
蘭

▼
◎
▲
招
人
投
充
旅
館
廣
吿 

敬
敗
者
本
公
所
實
業
部
京
館 
一 座 
〔 

現
中
華
旅
館)
齊
打
街
東
門
牌 
二
白 

號
準
於
本
月
卜
七
號(
禮
拜
六)
午
后
凡 

時
在
本
公
所
內
投
充
如
有
志
業
旅
館
者 

請
依
期
移
玉
到
來
下
票
爲
荷 

倘
欲
知
投
充
旅
館
之
詳
細
規
則
請
到
本
公
所
内
取
閱
町
也 

雲
埠
飽
岡
公
所
實
業
部
預
啟 

民
國
十
五
年
四
月
七
號

▼
◎
▲
云
寧
致
公
堂
通
吿

爲
通
吿
小
茲
若
本
第
三
偎
監
督
吳
應
早"
準
備
四
月
五
號
出
遊 

本
區
所
屬
各
空
宣
吿
堂
務
進
行
惟
於
吳
存
到
時
敢
請
各
分
掌
妥

弟
熊
奕
潮
敗 

▼2

引
牧
公
所̂

^

凡 

啓
者
本
公
所
訂
于
五
月
二
號
下
午
一 

點
鐘
舉
行
二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敬
請

林
西
洞
堂
一 

九
牧
公
所 

勝
翹
企

昆
仲
届
時
賁
臨
指
示
一 
切
曷

盼
謹
此 
預
啟

爲
接
洽
勤
理

3
1

廣06
從
與
日
本
有
關 

華
重
要
輸
出
胡
之
綿

•
上
海
日
領
館
前
之
炸
彈 

料
出
韓
人
投
擲 

上
海
八
日
電
。。今
日
忽
有
一
炸
彈
由
自
由
車
抛 

出
:
落
於
本
處
亞
興
浦
路
「譯
音
」日
本
郁
爵
館 

圍
地
外
：
當
時
爆
發
，，阐
地
之
公
坏
破
壊
，然 

無
人
死
傷"
當
局
錦
符
此
事
係
因
高
麗
人
排
日 

活
動
而
起:

■
日
本3

滿
洲
急 

東
京
七
日
電
，日
本
政
府
以
滿
洲
地
力
：
爲N
 

痴
發
展
商
工
業
上
廿
的
地
：
特
能
吊
屮"
合
辦 

七
地
曹
祉•
訂
立
新
條
件
厂
在
滿
洲
微
充
租
借 

地
"
以
爲：：：

木
拓
殖
之
計
，經
訓
令
駐
北
京
公 

便
芳
澤
，:  

!|11 版
作
霖
交
涉;

门
觀ZDC
若
爲
對 

海
產
物
煤
紙
木
料

襪
器
電
氣
材
料
等
。。自
不
行
言
。"
餘
如
磁
器
法 

費
器
橡
皮
製
品
鐘
发
泮
傘
玻
乱
品
鈕
扣
肥
 

笑
柴
等
。大
管
列
入
普
通
品
。故
列
入
奢 

使
品
者
。
祇
限
於
爲
數
極
少 
之
特
種
商
品
，
因 

此
之
故
"
。日
本
對
華
貿
易 
不
至
因
此
次
華
府 

一NS
規
定
附
加
稅
之
實
施"
而
受
多
大
之
影
響q 

;
本
日
王
正
廷
答
商4

合
會
代
表
之
質
間
如
左 

，。。㊀
保
管
關
稅
收
入
問
題
二
關
係
外
債
之
部
分 

一。。令
外
國
銀
行
保
管
之
。
共
餘
悉
令
内
國
銀
行 

一
嘗
之
。。㊁
對
俄
税
率
川
題

—
按
照
中
國
阈
定 

稅
率
。。日
相
華
外
人
匸
撇
之
生
產
稅
冊
題
，
照 

中
國
工
撇
同
樣
徵
税:
固
不
待
言
。對
於
華
人 

工
廠
。。爲
提
倡
國
貨
計 
，、特
段
獎
勵
方
法
，，㈣
 

貨
物
估
價
間
題
。擬
聘
請
一
：
外
阈
顧
間:
由 

中
國
自
行
估
價 

(
完
一

•
班
國
飛
機
赴
華
之
限
制 

西
班
牙
京
八H
電
，屮
阈
政
府
現
照
會
四
必.才 

謂
由
班
京
飛
赴
馬
尼
朝
之
飛
行
家
：
須
依
特
别 

指
定
之
路
科
；
方
許
經
過
中
國
、h

不
得
察
視 

中
國
地
方"
於
飛
行 Z
 際 
不
能
脱
出
其
航
路 

左
右
一1
敗
羅
邁
當
外
.
因
軍
事
埋
山
，
个
心 

須
师
離
篇
州
九
收
羅
邁
當
飛
翔:
因
該
處
有
中 

國
砲
台
及
航
空
站
故
也:
飛
過
中
國
大
小
城
開 

乂
点
度.上
少
发
自
一
千
邁
當

•
京
戰
屮
之
兵
力

東
京
八H
電"
由
北 

致
來
之
消
息
現
步
韬
少 

:
但
報
吿
預
言
刻
卜
爭
佔
北
京
，，進
一
攻
方
面
能 

集
兵

—
九
萬
人

—
以
攻
擊
防
讒
京
幾
之|
)
萬 

國
民
軍
:

■
排
卯
教
潮
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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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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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廣
州
美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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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今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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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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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 
謂
中
國
排
教
活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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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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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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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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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y
 院
抛
棄 
傅
道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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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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乂 

加
敛
崗
品
•
譯
白 
之
美
阈
教
曾
模
字
圍
地
，暫

特
電

今.

半
鍾
接
駐
駐
滬
訪
員
來
電
玄

◎
使
團
照
會
外
部
：
要
求
保

護
北
京
外
僑
生
命
財
產 

幷
負gg^®

失
之
責

0 
C

認
與
吳
佩

—
裂

◎
奉

電
報

.
奉
軍
否
認
與
吳
务
作 

▲
奉
國
兩
軍
在
北
京
南
方
開
戦 

京
七H
電
"
。魯
直
聯
軍
今
日
與
國
民
軍
間
厂 

北
京
南
方
用
大
炮
互
攻
。。然
祇
小
决
鬥
。 
椎

■

軍
將
猛
烈
池
攻
，c 

國
民
軍
現
愈
信
其
能
抗

危

爲
軍
隙
霸
佔

..•
此
e 中
國
內
戰
之
造
因

▲
由
外
國
供
以
軍
川
品

美
阈
舍
路
埠L
日
電
，，久
寓
中
國
之
外
人
丿
昨 

乘
美
國
提
督
郵
船
總
統
加
蘭
號
抵
此
二
官
言
屮

樂
觀
致
惹
起
守•
種
報
吿
，，謂
吳
佩
孚
與
國0

司
盒
 
偏
麟
；
將
訂
定
一

獨
媾
和
：
或

脚
盟
以
拒
假
作
霖
；
但
在
天
津
之
奉
軍

h1 
令

力
否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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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
合
口
攻

民

國
接
續
內
訂
之
大
緣
因

値
袖

軍"
。無
有
異
志:
 

自
國 民
軍
飛
机
抵
京
一

:
容
易
得
由
外
國
供
給
軍
械
與
軍
用
品
，"
法.总 

兩
國
均
從
事
於
此
業
广
；

•
自
由
車
大
王
之
富
厚 

美
阈
波
市
頓
埠
七
日
電
。"
今H
列
呈
麻
沙
朱
色 

得
士
省
稅
務
川
之
科
自
由
車
公

H1 
週
年
報
吿
。 

資
產
共
有
七
萬
萬
四
千
二
百
九
拾
證
萬
三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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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
六|
八
元
九
毫
八
仙: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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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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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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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六
萬
萬
貳
干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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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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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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臼
九
拾

侵
襲
. 

不
見
一

之
飛
机
。
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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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
检
炸
四
次
"
，共
擲
弹
一
一
卜
叫 

民
最
稠
密
之
處:
然
祇
一 
人
被
炸 

傷
。。物
業
損
失
輕
微
。。

外
交
部
抗
議
。。表
示
自
北
京
内
外

死
。。四 

使
團
今

發
生
戦
鬥
後
。。對
于
使
署
一 

安
全
。。異
常
憂
慮
。。促
屮.

之

僑
危

元一

。。須
負
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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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護
外
僑 
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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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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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
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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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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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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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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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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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。此
不
獨
爲
人
道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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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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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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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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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。，亦
須
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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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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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
襲
攻
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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翔
于
使
舘 

該
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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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與
華
人
婚
体 

及
不
法
之
攻
擊
。。免
和 

之
歷
史
紀
念
碑
有
危
險

美
京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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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太
平
洋
岸 

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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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船
政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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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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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
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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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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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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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门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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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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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合
倂
之
日
本
輪
船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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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東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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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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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京
八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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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霖
軍
隊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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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
北
京
東
南
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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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之
黃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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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？
運
大
炮
赴
前
線
轟
擊
。。然
価 

刻
尙
未
被
聯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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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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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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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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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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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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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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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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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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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以
睨
同
人
等
拜
領
之.卜
井
常
感
佩
謹
誌
敷
言
以
鳴
謝
捆 

何
續
領
事
交
通
救
國 
一
册 

/.•;
之
研
究
一 
册
祝
詞 

馬
伏
波
公
所 

h
常
書
報
社 

111:
界
地
圖
一幅
祝
詞 

域
母
岡
州
支
部
賀
儀
卜
元 

祝
細 

華
英
書
報
公
司
湯
有
光
榮
光
中
國
醫
學
大
辭
典
二
套 

尺
牘
辭
典
，•
套
中
國
名
人
大
辭
典 

XZ
套
北
京
大
學
新
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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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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覽
意
袋
新
靑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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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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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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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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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
各
函
近
時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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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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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國
際
公
法
壹

胡
III: 定
捐
游
錘
賞
品
五
元

册
各 省.必
城 
册
革
一 
覽
友

曾
瑞 

Jti 游
藝
賞
品
也
无 
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賀
儀"

兀
祝
詞 

樂
梅
房
賀
儀 
二
兀
祝
細
蘭
 *
埠
岡
州
同
人
賀
儀
二
拾•
兀

新 一

高

苦
日
鳥
用
岡
州
同
人
賀
儀
貳

—
四一兀一

册
近
代
思
想
一
一
册
互
助
論 

莫
月
暮
女
士
噌
指
南
 

記
拾
册 

優
秀
蘭
女
土
植 

方
畧 
一 
部
古
今
艷
史 
一 册 

中
華
民
阈
開
國
史
燈
套
當

賞H.h
元 
岐
光
書
報 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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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論 

，册 

九
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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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叶
賀
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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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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胆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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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
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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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
仃
家
評
註 

物
學
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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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

何
美
蓉
女
士
处 

羅
素
政
治
理
想
-- 
册 
湯
麗
霞
女 

代
八
大
家
父
鈔 
一 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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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妹
女 

明
和
鐵
打
賀
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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兀 

务
利
館
賀

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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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賀
儀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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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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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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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
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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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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